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收 购 人：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３６

号

通讯地址：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３６

号

签署日期：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十三日

声 明

一、 收购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 法规编写本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

二、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的规定， 本收购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贤成矿业拥有权

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及其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贤成矿业拥有权益。

三、 收购人签署本收购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收购触发了要约收购义务， 收购人已经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需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并豁免本收

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为收购人以资产认购贤成矿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贤成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 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下列简称在本收购报告书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收购人、 本公司、 西宁国新 指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贤成矿业、

ＳＴ

贤成 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贤成集团 指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贤成矿业的间接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指 黄贤优先生

白云中海 指 贵州白云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艺服装 指 广州天艺服装有限公司

云贵矿业公司 指 贵州省盘县云贵矿业有限公司

云尚矿业公司 指 贵州省盘县云尚矿业有限公司

光富矿业公司 指 贵州省仁怀市光富矿业有限公司

华阳煤业公司 指 盘县华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森林矿业公司 指 盘县华阳森林矿业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标的资产 指

西宁国新持有的云贵矿业公司

８０％

股权、 光富矿业公司

８０％

股权、 云尚矿业公司

９０％

股权、 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股权以

及自然人张邻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１０％

股权

收购人持有的标的资产 指

西宁国新持有的云贵矿业公司

８０％

股权、 光富矿业公司

８０％

股权、 云尚矿业公司

９０％

股权、 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股权

标的公司 指

指云贵矿业公司、 光富矿业公司、 云尚矿业公司、 华阳煤业

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 指

西宁国新以及自然人张邻以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认购贤成矿业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交易行为

本次交易、 本次收购

西宁国新以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认购贤成矿业非公开发行股票

之交易行为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之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补充协议 指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之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二 指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之补充协议二》

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财务顾问

／

中原证券 指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武汉众环 指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机构、 中联公司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 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收购人简介

收购人名称：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 钟文波

注册资本：

１９

，

４８５

万元

注册号码：

６３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２４７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０４２７５２－７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纺织品生产、 销售； 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水电、 高新技术开发、 推广及应用； 信息技术开发、 应用； 资本运营、

企业购并、 房屋租赁。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８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３０１０５７１０４２７５２７

通讯地址：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３６

号

邮政编码：

８１００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９７１－５１２５３２９

股东名称：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

贵州白云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

，

７９４．５０ ４０．００

龙飞贸易有限公司

６

，

０４０．５０ ３１．００

广州天艺服装有限公司

４

，

８３２．００ ２４．８０

深圳市旺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８１８．００ ４．２０

合 计

１９

，

４８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 收购人产权与控制关系

（一） 收购人控制关系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二）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及业务、 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情况

１

、 黄贤优先生 （实际控制人）

姓名： 黄贤优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１４２５１９６４１０２３００１Ｘ

住所： 广州市龙口西路

６７

号

３０８

房

通讯地址： 广州市龙口西路

６７

号

３０８

房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对外投资情况： 持有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５１％

股权

２

、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８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 钟文波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２００６０８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０５２６６６Ｘ

经营范围：

批发及零售贸易； 房地产开发 （二级）， 物业管理及租赁； 宾馆酒楼管理；

三高农业和高新技术项目开发； 投资实业。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

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３

、 贵州白云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贵州白云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办公地址： 贵阳小河黔江路

４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奕明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２０１１４１２００７８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２０１１４７０９６３９１４－３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项目策划； 批零兼营建筑材料， 金属材料。

４

、 广州天艺服装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广州天艺服装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

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张凌云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２７９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７０８３３０９３７

经营范围： 批发和零售贸易

三、 收购人主要业务及财务情况简要说明

（一） 收购人主要业务情况

西宁国新除持有子公司股权外， 不经营任何实体产业， 为持股型公司。

西宁国新的核心企业及核心企业业务情况

项目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控股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６３８．４０

矿产、 水泥、 火电投资

１８．０９％

贵州省盘县云贵矿业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００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８０．００％

贵州省仁怀市光富矿业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０．００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８０．００％

贵州省盘县云尚矿业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９０．００％

青海金钥匙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物业管理

９５．００％

广州久成矿业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０

矿产勘查的技术开发， 销售

８０．００％

参股

西宁颐贤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３０．００％

盘县华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５０．００

煤炭开采销售

３８．７８％

（二） 收购人的财务情况

以下财务数据摘自西宁国新合并报表， 其中

２００７

年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１

、 最近三年的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０４／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

，

３３７

，

９４０

，

３２３．００

９８５

，

５６１

，

８５１．６３ ９３８

，

２１２

，

４４８．１４ ５２５

，

７０５

，

４９４．８４

总负债

１

，

４０３

，

５６２．９２２．８８ １

，

０５９

，

７１５

，

０１７．９３ １

，

０８２

，

２１７

，

８１７．２３ ８４０

，

０９０

，

７４５．７９

所有者权益

－６５

，

６２２

，

５９９．８８ －７４

，

１５３

，

１６６．３０ －１４４

，

００５

，

３６９．０９ －３１４

，

３８５

，

２５０．９５

其中： 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

－１７３

，

６５８

，

５５７．０８ －１８０

，

３４３

，

１５２．３６ －２４８

，

６０９

，

００１．２８ －３３５

，

６４７

，

３７１．６２

２

、 最近三年的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１

，

２５７

，

７００．６０ １９３

，

３８０

，

４４７．６５ ５５

，

３００

，

５０６．５０ ８

，

８９３

，

４３０．１７

营业成本

３７

，

５００

，

８５４．８６ １０５

，

１５６

，

５０２．７６ ２９

，

１８０

，

１５９．２８ ９

，

２３８

，

６７５．２６

营业利润

２

，

０５４

，

１６１．０５ －１８

，

２９１

，

０５５．４１ １７８

，

４５２

，

０６７．７４ ７４

，

８４６

，

９１５．７５

净利润

２８２

，

４９２．２８ ６１

，

２５５

，

２７２．００ １６３

，

１６２

，

５５５．６７ １９８

，

１３９

，

２６２．９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７９

，

４６４．６２ ６２

，

３１１

，

８９０．４６ １６０

，

９４５

，

５８４．１１ １９７

，

９３８

，

７１９．０１

四、 收购人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 仲裁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至

４

月， 贤成集团向陈小伟共计借款

１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贤成集团出具 《还款承诺书》， 确认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

日贤成集团共欠陈小伟本息合计

１３

，

２１７

，

６１４

元， 西宁国新出具 《担保承诺书》， 就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贤成集团由

于资金紧张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后， 无力偿还其余借款本息。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陈小伟向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人民法院调解

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陈小伟与贤成集团、 西宁国新确认借款本息

９

，

３４０

，

２１７．２８

元， 贤成集团与西宁国新承诺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清偿本金

８

，

７５７

，

６１４

元， 利息

５８２

，

６０３．２８

元， 贤成集团与西宁国新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因贤成集团、 西宁国新未履行还款义务，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发出 《协助执行通知书》， 冻结公司股东西宁国新持有的贤成矿业

５

，

５４３．５５２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 冻结期限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出具 （

２００６

） 天法执字第

３３８３

号 《民事裁定书》， 确认贤成集团、 西宁国新业已与

陈小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履行了执行款， 并裁定解除收购人持有的贤成矿业的

５

，

５４３．５５２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的冻结。 经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 收购人持有的贤成矿业

５

，

５４３．５５２０

万股限售流通股业已于同日解除冻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上述事项外， 收购人在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 也

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 收购人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西宁国新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资料如下表所示：

姓名 曾用名 身份证号码 职位 国籍 其他居留权

钟文波 无

４４１４２５１９６５１０２２＊＊＊＊

董事长 中国 无

李奕明 无

４４１４２５１９５６０５２６＊＊＊＊

董事 中国 无

田树浩 无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７７１０２０＊＊＊＊

董事 中国 无

马海杰 无

１３０１０４１９６３０５１６＊＊＊＊

董事 中国 无

苏继祥 无

４４０１１１１９７９０６２９＊＊＊＊

董事 中国 无

高 梅 无

４４５２２２１９８３０８０７＊＊＊＊

监事 中国 无

陈智勇 无

４４１４２５１９７２１１２０＊＊＊＊

监事 中国 无

黄绍优 无

４４１４２５１９７２１１２５＊＊＊＊

监事 中国 无

褚晓东 无

６１０４０２１９６８０４３０＊＊＊＊

总经理 中国 无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重大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 收购人及控股股东在境内、 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收购人及其下属公司未持有在境内、 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权益的情况。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收购的起因与目的

本次收购为收购人以其持有的标的资产认购贤成矿业发行的

１４

，

０９０．２３３３

万股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 西宁国新将持有贤成矿业

股份共计

１９

，

６３３．７８５３

万股， 持股比例由

１８．０９％

提高到

４３．３１％

。

本次收购前后， 贤成矿业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黄贤优先生， 贤成矿业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重组的目的如下：

１

、 整合内部煤炭资源， 避免同业竞争， 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贤成矿业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新的主营业务，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前， 贤成矿业以现金增资的方式持有华阳煤业公司

５１．２２％

的股权， 通过出售不良资产筹集资金受让森林矿业公司

４１．５％

的股权， 已经初步确立了以煤炭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

２００８

年西宁国新收购了光富煤矿、 云贵煤矿、 云尚煤矿部分财产份额， 并将合伙企业改造为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 同时， 西宁国

新取得了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的股权。

收购人持有煤炭企业股权， 构成了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 通过本次重组， 收购人以其拥有的煤炭企业股权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股份， 收购人及其他关联方均不再持有煤炭企业股权， 且不再经营与煤炭生产相关的业务， 从而有效的解决了与上市公司的同

业竞争。

２

、 解决上市公司经营困境， 夯实主营业务， 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贤成矿业目前的主营业务为煤炭的开采与销售， 但是拥有的煤炭资源储量有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贤成矿业控股的华阳煤

业公司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

２

，

３５３．８０

万吨， 可采储量为

１

，

１７６．１４

万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４２１．７７

万元、

９６４．３２

万元， 贤成矿业按股权比例享有的净利润为

２１６．０３

万元、

４９３．９２

万元； 贤成矿业参股的森林矿业公司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

２

，

２７１

万

吨， 可采储量为

６９０．４９

万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６１１．８５

万元、

－５８５．８６

万元。

贤成矿业的煤炭资源储量、 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次重组完成后， 贤成矿业按股权比例享有的煤炭保有资源储

量由

２

，

１５７．９２

万吨增长到

７

，

２５４．１５

万吨， 增长

２３６．１６％

； 每股煤炭保有资源储量由

０．０７

吨增长到

０．１６

吨， 增长

１２７．２０％

。 贤成矿业

按股权比例享有的煤炭可采储量由

８９５．６７

万吨增长到

３

，

６６０．９４

万吨， 增长

３０８．７４％

； 每股煤炭可采储量由

０．０２９

吨增长到

０．０８１

吨，

增长幅度为

１８０．４０％

。

根据武汉众环出具的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０

）

３２０

号）， 贤成矿业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实现营业

利润

４

，

２４７．９１

万元、

４

，

２６０．８６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利润

－７９２．２８

万元， 有大幅增加； 公司预测重组完成后，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

，

７２４．７６

万元、

２

，

７２５．００

万元， 扣除非经常损益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０．０４７

元、

０．０５３

元， 较本次交易前

２００９

年扣除

非经常损益的每股收益

－０．１４

元， 分别增加

０．１９

元左右， 实现扭亏为盈， 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３

、 有效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根据武汉众环出具的备考财务报告 （众环审字 （

２０１０

）

９５９

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１１４．９６％

、

７１．０８％

， 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显著下降， 增强了上市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交易前后上市公

司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

－０．５０

元、

０．６６

元， 交易完成后， 贤成矿业的资本实力得到增强；

２００９

年度本次交易前后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

别为

１０．８２

次

／

年、

８．８６

次

／

年， 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２３．９５

次

／

年、

４９．６７

次

／

年， 交易完成后， 贤成矿业的资产营运能力明显增强。 本次交

易将改善贤成矿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增强资本实力、 提高资产营运能力， 有利于上市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２００９

年度， 贤成矿业本次交易前后的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３

，

９１６．１５

万元、

１１

，

１５５．７１

万元， 交易完成后贤成矿业的经营

活动现金净流量得到较好改善， 有利于增加上市公司偿还逾期借款的能力。

二、 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时间

１

、 贤成矿业的批准和授权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贤成矿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案》、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议案。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贤成矿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案》、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

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议案。

（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贤成矿业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议案。

（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贤成矿业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的议案》、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议案。

（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 贤成矿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

６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贤成矿业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批准贤成矿业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

７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贤成矿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公司向西宁国新和张邻发行新增股份交易价格和数

量保持不变的议案》、 《公司和西宁国新、 张邻对有关交易进行相应调整的议案》 等议案。

（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贤成矿业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公司向西宁国新和张邻发行新增股份交易价格和数

量保持不变的议案》、 《公司和西宁国新、 张邻对有关交易进行相应调整的议案》 等议案。

（

９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贤成矿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张邻

签署

＜

利润补偿协议

＞

的议案》。

２

、 西宁国新的批准与授权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西宁国新召开股东会， 审议批准了以其持有的云贵矿业

８０％

的股权、 云尚矿业

９０％

的股权、 光富矿业

８０％

的股权、 华阳煤业

３８．７８％

的股权认购贤成矿业发行的股份。

（

２

） 西宁国新与贤成矿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分别签订了 《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之补充协议》、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之补充协议二》 及 《补偿

协议》、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利润补偿协议》， 西宁国新同意以其持有云贵矿业

８０％

的股权、 云尚矿业

９０％

的股

权、 光富矿业

８０％

的股权、 华阳煤业

３８．７８％

的股权认购贤成矿业

１４

，

０９０．２３３３

万股股份。

（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西宁国新就转让其持有光富矿业公司

８０％

的股权、 云尚矿业公司

９０％

的股权、 云贵矿业公司

８０％

的股权

取得了上述三公司其他股东同意， 其他股东均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３

、 本次交易其他法定程序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了

２０１０

年第

３４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该

次会议审核了贤成矿业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贤成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

２

） 本收购报告书需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履行。

（

３

） 本次收购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收购人暂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收购人持有、 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西宁国新持有贤成矿业

５

，

５４３．５５２０

万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０９％

， 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 收购人以资产认购贤成矿业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情况

（一）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 合同主体及签署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贤成矿业与西宁国新、 张邻就本次重组的有关事宜签署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贤成矿业与西宁国新、 张邻就本次重组的有关事宜签署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贤成矿业

与西宁国新、 张邻签署了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２

、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重组标的定价以交易标的评估值为基准，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认。 根据中联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７８

号、 第

７９

号、 第

８０

号、 第

８１

号 《资产评估报告》， 交易标的评估值为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万元。 按照上述所确定的原则， 经交易各方协商， 标的资产

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万元。 上述评估报告的基准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超过评估报告有效期。 根据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７７

号、 第

５７８

号、 第

５７９

号、 第

５８０

号 《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 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为

５５

，

２９７．３９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万元。 其中收购人持有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确定

为

４８

，

０４７．７０

万元； 自然人张邻持有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

２

，

０６０．８２

万元。

本次重组股票发行价格为贤成矿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贤成矿业股

票交易均价， 即

３．４１

元

／

股， 发行股份总数量为

１４

，

６９４．５８

万股。

收购人拟以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作价认购贤成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４

，

０９０．２３３３

万股， 张邻拟以其持有的标的资产作价认购贤

成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０４．３４６３

万股。 收购人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之后按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３

、 支付方式

本次重组， 西宁国新、 张邻以其合法拥有的标的资产认购贤成矿业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４

、 资产交付及过户时间安排

协议生效七日内， 依法办理标的资产涉及的标的公司股东名册变更 （即将标的资产涉及的公司股东由西宁国新变更为贤成矿业），

并至标的公司所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贤成矿业应在标的资产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七日内， 启动向西宁国新发行股份的程序。

５

、 交易标的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审计、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如交易标的产生的利润为正数， 则该利润所形成的权益归贤成矿业享有； 如产生的利润为负

数， 则资产转让方以现金全额补偿予上市公司。

（二）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利润补偿协议》 的主要内容

１

、 保证责任

如云尚矿业

９０％

股权、 光富矿业

８０％

股权、 云贵矿业

８０％

股权、 华阳煤业

４８．７８％

股权对应的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经

审计机构所审计的合计净利润数低于评估报告中盈利预测数或发生亏损， 西宁国新、 张邻承诺将按其各自拟认购的股份数按比例补足

该差额。 其中， 上述预测净利润数为本次交易标的经审计的截止当期期末的净利润累计数。

２

、 补偿方式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内， 各方共同委托负责贤成矿业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贤成矿业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

时， 就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实际净利润金额与上述评估报告中净利润预测金额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 并出具盈利专

项审核意见。 净利润差额以盈利专项审核意见为准。

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每年计算一次股份补偿数， 由贤成矿业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回购

股份数不超过交易对象因本次交易各自认购的股份总数。

实际回购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

实际股份回购数

＝

补偿股份数

－

以前年度已补偿的回购数总额。

运用上述公式所计算出的实际股份回购数由西宁国新、 张邻按照其各自认购的贤成矿业股份数按比例进行分配。

３

、 减值测试

在

２０１２

年末， 应对本次交易标的进行减值测试， 如： 本次交易标的期末减值额

／

本次交易标的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

数

／

认购股份总数时， 则西宁国新和张邻将另行补偿股份。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本次交易标的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

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４

、 标的煤矿技改未能如期完成的补偿承诺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７７

号、 第

５７８

号、 第

５７９

号、 第

５８０

号）， 标的资产技改安排： 光富矿业下属仁怀市中枢镇交通光富煤矿 （以下简称 “光富煤矿”）

２０１３

年达产

３０

万吨、 云贵矿业下属盘县老厂镇色绿村云贵煤矿 （以下简称 “云贵煤矿”）

２０１４

年达产

３０

万吨、 华阳煤业下属盘县柏果镇柏坪煤

矿 （以下简称 “柏坪煤矿”）

２０１５

年达产

３０

万吨。

西宁国新承诺， 光富煤矿、 云贵煤矿、 柏坪煤矿将按照上述技改计划如期取得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等资质和许

可。

若光富矿业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底前取得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西宁国新承诺上述差额对应的认购股份

２５

，

５４４

，

１９４

股， 由贤成矿业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并予以注销。

若云贵矿业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取得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西宁国新承诺上述差额对应的认购股份

５

，

３４１

，

８７７

股， 由贤成矿业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并予以注销。

若华阳煤业未能在

２０１４

年底前取得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西宁国新承诺上述差额对应的认购股份

７

，

８６８

，

００６

股， 由贤成矿业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并予以注销。

（三） 本次收购需报送批准部门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贤成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需报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 西宁国新将持有贤成矿业

１９

，

６３３．７８５３

万股， 占贤成矿业总股本的

４３．３１％

。 因此， 本次交易触发了收购人的要

约收购义务。 本公司将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需中国证监会豁免本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本收购报告书需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四） 本次重组前后贤成矿业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后贤成矿业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项 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１

、 发行对象

５

，

５４３．５５２０ １８．０９％ ２０２３８．１３１６ ４４．６４％

其中： 西宁国新

５

，

５４３．５５２０ １８．０９％ １９６３３．７８５３ ４３．３１％

张邻

－ － ６０４．３４６３ １．３３％

２

、 其他流通股

２５０９４．８４８０ ８１．８１％ ２５０９４．８４８０ ５５．３６％

总股本

３０

，

６３８．４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３３２．９７９６ １００．００％

本次交易后， 贤成矿业的总股本为

４５

，

３３２．９８

万股， 西宁国新的持股比例增加至

４３．３１％

， 仍是贤成矿业的第一大股东。 本次交易

不会导致贤成矿业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 标的资产情况

（一） 光富矿业公司

１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贵州省仁怀市光富矿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区俊杰

注册资金：

５

，

２００

万元

公司地址： 仁怀市中枢镇三百梯村民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７６７

税务登记证：

５２０３８２７６６０５０１７－５

经营范围：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股权结构： 西宁国新持有

８０％

股权， 区俊杰持有

２０％

股权

（二） 云贵矿业公司

１

、 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贵州省盘县云贵矿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罗学明

注册资金：

６５００

万元

公司地址： 盘县老厂镇色绿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７５９

税务登记证：

５２０２０２７７５３０１５８９

经营范围：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股权结构： 西宁国新持有

８０％

股权， 陈汝平持有

２０％

股权

（三） 云尚矿业公司

１

、 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贵州省盘县云尚矿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绍优

注册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地址： 盘县柏果镇业租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５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７６０

税务登记证：

５２０２０２７９５２７５８７５

经营范围：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股权结构： 西宁国新持有

９０％

股权， 叶晖持有

１０％

股权

（四） 华阳煤业公司

１

、 公司简介

公司名称： 盘县华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蒋晓帆

注册资金：

２

，

０５０

万元

公司地址： 盘县红果开发区胜境大道

５－１１

工行大厦四楼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５２０２０２２２０１８８４

税务登记证：

５２０２０２７７０５５３２３４

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 （仅限分支机构）、 煤炭经营及其制品销售、 二； 三类机电产

品销售、 钢材； 建筑材料； 办公设备及用品销售、 机械备件销售。

股权结构：

西宁国新持有

３８．７８％

的股权， 张邻持有

１０％

的股权， 贤成矿业持有

５１．２２％

的股权。

四、 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

本次交易中分别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中联评估公司对标的公司进行了评估。 两次评估均采用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并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单位

名称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账面值 评估值 收购人持有股权比例 股权评估值

华阳煤业

２

，

２３５．４１ ２０

，

６０８．２１ ３８．７８％ ７

，

９９１．８６

云尚矿业

１４

，

００８．７０ １４

，

４８９．０４ ９０．００％ １３

，

０４０．１４

光富矿业

１６

，

０４６．４２ １８

，

０３２．１７ ８０．００％ １４

，

４２５．７４

云贵矿业

１５

，

６１７．０５ １５

，

７３７．４５ ８０．００％ １２

，

５８９．９６

合计

４７

，

９０７．５８ ６８

，

８６６．８７ － ４８

，

０４７．７０

单位

名称

２０１０．４．３０

账面值 评估值 收购人持有股权比例 股权评估值

华阳煤业

４

，

０７２．８２ ２２

，

８０８．６９ ３８．７８％ ８

，

８４５．２１

云尚矿业

１６

，

２７６．５１ １７

，

５３０．２５ ９０．００％ １５

，

７７７．２３

光富矿业

１６

，

０４８．１９ １７

，

４５１．６２ ８０．００％ １３

，

９６１．３０

云贵矿业

１７

，

１５４．３２ １８

，

０４０．９９ ８０．００％ １４

，

４３２．７９

合计

５３

，

５５１．８４ ７５

，

８３１．５５ － ５３

，

０１６．５２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收购人持有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４８

，

０４７．７０

万元。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

钟文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1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证券简称：

ＳＴ

贤成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交易对方 （一）

名称：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３６

号

通讯地址：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３６

号

交易对方 （二）

姓名： 张邻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茶山路

２６３

号

６０３

房

通讯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茶山路

２６３

号

６０３

房

签署日期： 二

○

一一年一月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对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完整。

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政府机关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

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 《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由此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律师、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１

、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广州珠江新城华夏路

８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３２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９２

董事会秘书： 马海杰

证券事务代表： 陈定

２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

２

号合景国际大厦

Ａ

幢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３１２２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２６

联系人： 陈波、 汪子文、 刘冠勋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 “释义” 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 本次交易方案及交易标的的估值作价

１

、 本次交易的方案

公司计划向控股股东西宁国新， 以及自然人张邻非公开发行

Ａ

股普通股股票， 合计

１４６

，

９４５

，

７９６

股， 用于收购西宁国新持有的

云贵矿业公司

８０％

的股权、 光富矿业公司

８０％

的股权、 云尚矿业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的股权以及张邻持有的华阳

煤业公司

１０％

的股权。

２

、 本次交易标的的估值与定价

根据中联评估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７８

号、 第

７９

号、 第

８０

号、 第

８１

号 《资产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标的经审计后的账面价值合计为

３９

，

０２９．０４

万元， 评估值为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万元， 评估增值额为

１１

，

０７９．４８

万元， 增

值率为

２８．３９％

。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述 《资产评估报告》 均已失效， 公司聘请中联评估公司出具了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５７７

号、 第

５７８

号、 第

５７９

号、 第

５８０

号），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

审计后的账面价值合计为

４３

，

１９７．５９

万元， 评估值为

５５

，

２９７．３９

万元， 评估增值额为

１２

，

０９９．８０

万元， 增值率为

２８．０１％

。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维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确定的交易价格不变， 仍为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万元。 即公司拟向西宁国新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价格仍为

４８０

，

４７６

，

９５８．３８

元， 拟向张邻购买的标的资产的价格仍为

２０

，

６０８

，

２１０

元。

相应的本公司向西宁国新和张邻发行新增股份数量也保持不变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及发行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即

３．４１

元

／

股，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４６

，

９４５

，

７９６

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３２．４１％

，

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西宁国新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４０

，

９０２

，

３３３

股， 张邻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６

，

０４３

，

４６３

股。 西宁国新、 张邻本次

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

行。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 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除息、 除权行为， 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发行股

数也相应进行调整。 自定价基准日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公司尚无派发股利、 送红股、 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价格未

发生调整。

三、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较 《重组预案》 已披露的预估值下降了

２７．３８％

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告的 《重组预案》 披露， 本次交易标的预估值为

６９

，

０００

万元。 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中

联评估公司对交易标的的评估值为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万元， 经交易双方协商， 交易价格为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万元。 交易标的评估值较 《重组预案》

中已披露的预估值下降

１８

，

８９１．４８

万元， 下降幅度为

２７．３８％

。

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 《重组办法》 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且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表决方式批准，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决议的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五、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西宁国新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 《重组办法》 和 《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向西宁国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

联交易。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 已提请关联董事、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并

发表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标的的交易价格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确定的评估值为基础，

经双方协商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 程序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西宁国新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事宜

本次交易前西宁国新持有本公司

１８．０９％

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将增至

４３．３１％

， 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西宁国新本次增持股份行为属于可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之一。

经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同意西宁国新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尚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

义务申请，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其收购无异议并同意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七、 交易对象与本公司签署的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利润补偿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本公司与西宁国新、 张邻签署了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利润补

偿协议》， 约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７７

号、 第

５７８

号、 第

５７９

号、 第

５８０

号），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三年的净利润如下： 云尚矿业

９０％

股权、

光富矿业

８０％

股权、 云贵矿业

８０％

股权、 华阳煤业

４８．７８％

股权对应的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盈利预测数合计分别为人民币

２

，

９１９．４８

万元、

２

，

９６４．１７

万元、

４

，

１６８．３４

万元。

如云尚矿业

９０％

股权、 光富矿业

８０％

股权、 云贵矿业

８０％

股权、 华阳煤业

４８．７８％

股权对应的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经

审计机构所审计的合计净利润数低于上述预测数或发生亏损， 西宁国新、 张邻承诺将按其各自拟认购的股份数按比例补足该差额。 其

中， 上述预测净利润数为本次交易标的经审计的截止当期期末的净利润累计数。

八、 交易标的不能如期技改的补偿方式

本公司与西宁国新、 张邻签署了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利润补偿协议》， 约定： 根

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５７７

号、 第

５７８

号、

第

５７９

号、 第

５８０

号）， 标的资产技改安排： 光富矿业下属仁怀市中枢镇交通光富煤矿 （以下简称 “光富煤矿”）

２０１３

年达产

３０

万吨、

云贵矿业下属盘县老厂镇色绿村云贵煤矿 （以下简称 “云贵煤矿”）

２０１４

年达产

３０

万吨、 华阳煤业下属盘县柏果镇柏坪煤矿 （以下简

称 “柏坪煤矿”）

２０１５

年达产

３０

万吨。

西宁国新承诺， 光富煤矿、 云贵煤矿、 柏坪煤矿将按照上述技改计划如期取得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等资质和

许可。

若光富矿业未能在

２０１２

年底前取得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西宁国新承诺上述差额对应的认购股份

２５

，

５４４

，

１９４

股， 由本公司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并予以注销。

若云贵矿业未能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取得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西宁国新承诺上述差额对应的认购股份

５

，

３４１

，

８７７

股， 由本公司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并予以注销。

若华阳煤业未能在

２０１４

年底前取得生产规模为

３０

万吨

／

年的煤炭生产许可证， 西宁国新承诺上述差额对应的认购股份

７

，

８６８

，

００６

股， 由本公司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并予以注销。

九、 偿债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公司累计亏损

５４

，

５９９．３４

万元， 股东权益为

－１７

，

３９１．６６

万元，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２１

，

５６０．１６

万元； 逾期的银行借款及利息约为

２３

，

８７０．４３

万元； 流动负债超出流动资产

１０

，

６８３．２１

万元。

公司拟通过资产重组、 债务重组等方式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 根据公司备考报表 （众环审字 （

２０１０

）

８６９

号审计报告）， 本次交易

完成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公司股东权益分别为

３２

，

１３７．５７

万元、

３０

，

７０８．９４

万元， 虽然公司的资本实力得到

增强， 但仍存在一定的偿债风险。

公司在此特别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 仔细阅读本报告书全文中有关章节的内容。

释 义

上市公司、 贤成矿业、

ＳＴ

贤

成、 本公司或公司

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西宁国新 指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贤成集团 指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贤成矿业的间接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指 黄贤优先生

云贵矿业公司 指 贵州省盘县云贵矿业有限公司

云尚矿业公司 指 贵州省盘县云尚矿业有限公司

光富矿业公司 指 贵州省仁怀市光富矿业有限公司

华阳煤业公司 指 盘县华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森林矿业公司 指 盘县华阳森林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的参股公司

交易标的、 目标资产、 标的资

产、 拟购买资产

指

西宁国新持有的云贵矿业公司

８０％

股权、 光富矿业公司

８０％

股

权、 云尚矿业公司

９０％

股权、 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股权以及自

然人张邻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１０％

股权

标的公司 指 指云贵矿业公司、 光富矿业公司、 云尚矿业公司、 华阳煤业公司

交易对方 指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自然人张邻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本次发行

指

贤成矿业向西宁国新、 张邻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其持有的目标资

产之交易行为

《重组预案》 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开发利用方案 指

《仁怀市中枢镇交通光富煤矿 （扩能） 开发利用方案》、 《盘县老

厂镇色绿村云贵煤矿 （扩能） 开发利用方案》、 《盘县柏果镇柏

坪煤矿 （扩能） 开发利用方案》

开采方案设计 指

《仁怀中枢镇交通光富煤矿 （技改） 开采方案设计说明书》、 《盘

县老厂镇色绿村云贵煤矿 （技改） 开采方案设计说明书》、 《盘

县华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盘县柏果镇柏坪煤矿 （技改） 开采方案

设计说明书》

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北京国枫 指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 中联评估公司 指 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机构、 武汉众环 指 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天地源 指 武汉天地源咨询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 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人民币万元、 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 本次交易的背景

公司原主营业务为纺织、 房地产行业。

２００５

年， 受纺织、 服装行业出口退税率下调、 纺织原材料价格上涨、 国际贸易摩擦等因素

影响， 国内纺织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公司纺织产品销售收入大幅下滑。 公司

２００５

年度针织品和棉纺织品销售收入合计仅

４７０．６７

万元，

与

２００４

年同期

１６

，

４１６．１１

万元相比急剧下降， 主营业务经营业绩大幅下降， 历史形成的银行借款和对外担保均到期无法清偿， 大部

分被债权人诉讼，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逾期短期借款

１７

，

７１８

万元， 存在的违规对外担保余额

５６

，

９４３．２

万元， 涉及诉讼的

金额约

６０

，

２２４

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白唇鹿毛纺有限公司、 深圳市贝妮斯实业有限公司均已停产， 光大花园地产有限公司的股

权被银行冻结、 拍卖， 公司主营业务停滞。 最终导致公司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６

年连续两年亏损，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被交易所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

别处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青海监管局下发的 《关于对青海贤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的要求， 对公司的对外担保

情况进行了自查， 发现公司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存在未及时披露的对外担保余额为

５６

，

９４３．２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公司将上

述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补充公告， 补充公告刊登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２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 《关于对青海贤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黄贤优等通报批评的通知》 （上证上字 ［

２００７

］

３２

号） 和 《关于对青海贤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谴责的决定》 （上证上字 ［

２００７

］

３３

号）， 对公司原董事长黄贤优、 原董事孟庆

良、 邓炜霖、 李冬生、 胡延国、 郭银华， 原独立董事谭文、 许义生， 原监事张凌云通报批评， 对公司公开谴责。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０

日， 公司收到 《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 （青调查通字

０７０１

号）， 公司因涉嫌证券违法违规， 根据 《证券法》 的

有关规定被立案调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中国证监会依据原 《证券法》 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针对贤成实业未及时披露相关担保事项及定期报告重大遗漏的行为， 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作出相应行政处罚决定。

为了挽救上市公司， 化解公司面临的退市风险， 自公司对外担保事项作出补充信息披露后， 公司、 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积极

寻求解决公司历史遗留问题的措施。 一方面， 公司与债权银行进行和解谈判， 另一方面，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积极筹措资金，

２００７

年

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 控股股东西宁国新通过减持公司股份的方式， 偿还关联方的债务， 基本解除了公司承担的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的担保责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除控股子公司外， 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事项所涉及的相关债权人已经全部解除了公司的对外担

保责任， 公司以前年度确认的与违规担保有关的预计负债已全部转回。

在不断降低担保责任的同时， 为了彻底改善公司基本面， 培育新的主营业务， 公司决定向盈利能力相对较强的煤炭行业转型。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公司通过增资的方式持有华阳煤业公司

５１．２２％

的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公司以投资参股的形式取得森林矿业公司

４１．５％

的股权。 公司以煤炭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初步确立，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４

，

０７２

万元、

５

，

３０３

万元， 同比增

长

３２４％

、

３０．２３％

， 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但公司也认识到， 如果单纯依靠现有的煤炭资产，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经营困境。 此次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将会进

一步增加公司的煤炭资源储备， 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 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有利于改善公司目前面临的困境。

（二） 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 整合集团内部煤炭资源， 避免同业竞争， 规范上市公司运作

公司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寻求新的主营业务，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前， 公司以现金增资的方式持有华阳煤业公司

５１．２２％

的股

权， 通过出售不良资产的方式取得森林矿业公司

４１．５％

的股权， 已经初步确立了以煤炭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

２００８

年， 控股股东西宁国新收购了光富煤矿、 云贵煤矿、 云尚煤矿， 并将合伙企业改造为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 同时， 西宁国新

购买了公司控股子公司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的股权。 光富煤矿、 云贵煤矿、 云尚煤矿、 柏坪煤矿生产经营证照齐全， 并重新进行了

资源储量核查。 光富煤矿、 云贵煤矿、 柏坪煤矿将根据 《开采方案设计》 分批实施技改扩能计划。

上述控股股东收购煤炭企业股权的行为导致了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 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收购控股股东拥有的煤炭企

业股权后，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均不再持有煤炭企业股权， 且不再经营与煤炭生产相关的业务， 从而有效的解决了公司与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的同业竞争。

２

、 解决上市公司经营困境， 夯实主营业务， 提高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目前的主营业务为煤炭的开采与销售， 但是拥有的煤炭资源储量有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公司控股的华阳煤业公司煤

炭保有资源储量为

２

，

３５３．８０

万吨， 可采储量为

１

，

１７６．１４

万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年度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４２１．７７

万元、

９６４．３２

万元， 公

司按股权比例享有的净利润为

２１６．０３

万元、

４９３．９２

万元； 公司参股的森林矿业公司煤炭保有资源储量为

２

，

２７１

万吨， 可采储量为

６９０．４９

万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分别实现净利润

６１１．８５

万元、

－５８５．８６

万元。

公司的煤炭资源储量、 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按股权比例享有的煤炭保有资源储量由

２

，

１５７．９２

万吨增长到

７

，

２５４．１５

万吨， 增长

２３６．１６％

； 每股煤炭保有资源储量由

０．０７

吨增长到

０．１６

吨， 增长

１２７．２０％

。

根据武汉众环出具的上市公司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众环专字 （

２０１０

）

３２０

号），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预计实现营业利润

４

，

２４７．９１

万元、

４

，

２６０．８６

万元， 较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利润

－７９２．２８

万元， 有大幅增加； 公司预测重组完成后，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

利润分别为

２

，

７２４．７６

万元、

２

，

７２５．００

万元， 扣除非经常损益的每股收益分别为

０．０４７

元、

０．０５３

元， 较本次交易前

２００９

年扣除非经

常损益的每股收益

－０．１４

元， 分别增加

０．１９

元左右， 实现扭亏为盈， 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

３

、 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根据武汉众环出具的备考财务报告 （众环审字 （

２０１０

）

９５９

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交易前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１１４．９６％

、

７１．０８％

， 交易完成后，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显著下降， 增强了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末交易前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分别为

－

０．５０

元、

０．６６

元， 交易完成后， 公司的资本实力得到增强；

２００９

年度本次交易前后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１０．８２

次

／

年、

８．８６

次

／

年，

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２３．９５

次

／

年、

４９．６７

次

／

年， 交易完成后， 公司的资产营运能力明显增强。 本次交易将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 增

强资本实力、 提高资产营运能力， 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 决策程序

为彻底解决公司经营困境， 夯实公司主营业务，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本公司与西宁国新、 张邻进行初步研究， 协

商本次交易事宜。 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如下：

１

、 经上交所批准，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５

日起停牌。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 本公司与西宁国新、 张邻分别签署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 西宁国新召开股东会， 同意将持有的云贵矿业公司

８０％

的股权、 光富矿业公司

８０％

的股权、 云尚矿业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已取得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的同意， 其他股东均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４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本公司第四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预案》，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告。

５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本次交易经本公司第四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决议通过。

６

、 西宁国新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 同意本次交易行为。

７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贤成矿业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议案》。

９

、 评估机构出具了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和西宁国新、 张邻对有关交易文件进行相应的调

整， 包括签署 《

＜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之补充协议二》 和重新签署交易标的的盈利预测之 《补偿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

公司第五届第二次董事会批准本次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维持不变。

（二） 关联方回避表决情况

西宁国新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时， 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 相关事项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在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三、 本次交易主要内容

（一） 交易主体

资产出让方： 西宁国新、 张邻

资产受让方： 本公司

（二） 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西宁国新持有的云尚矿业公司

９０％

股权、 云贵矿业公司

８０％

股权、 光富矿业公司

８０％

股权、 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股权， 以及自然人张邻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１０％

股权。

（三） 交易方案

公司分别向西宁国新、 张邻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４０

，

９０２

，

３３３

股和

６

，

０４３

，

４６３

股， 收购西宁国新持有的云贵矿业公司

８０％

的股权、

光富矿业公司

８０％

的股权、 云尚矿业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华阳煤业公司

３８．７８％

的股权以及张邻持有的华阳煤业公司

１０％

的股权。

（四） 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公司聘请中联评估公司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并选择资产基础

法评估结果做为最终评估结论。 根据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７８

号、 第

７９

号、 第

８０

号、 第

８１

号 《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 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目标资产经审计后账面价值合计为

３９

，

０２９．０４

万元， 评估值为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万元， 评估增值

１１

，

０７９．４８

万元， 增值率

２８．３９％

。

根据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０

］第

５７７

号、 第

５７８

号、 第

５７９

号、 第

５８０

号 《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 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为评估

基准日的目标资产经审计后账面价值合计为

４３

，

１９７．５９

万元， 评估值为

５５

，

２９７．３９

万元， 评估增值

１２

，

０９９．８０

万元， 增值率

２８．０１％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 万元

单位名称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交易标的

账面值

股权评估值 评估增值

交易标的

账面值

股权评估值 评估增值

华阳煤业

１

，

０９０．４３ １０

，

０５２．６９ ８２１．９０％ １

，

９８６．７２ １１

，

１２６．０８ ４６０．０２％

云尚矿业

１２

，

６０７．８３ １３

，

０４０．１４ ３．４３％ １４

，

６４８．８６ １５

，

７７７．２３ ７．７０％

光富矿业

１２

，

８３７．１４ １４

，

４２５．７３ １２．３８％ １２

，

８３８．５５ １３

，

９６１．３０ ８．７５％

云贵矿业

１２

，

４９３．６４ １２

，

５８９．９６ ０．７７％ １３

，

７２３．４５ １４

，

４３２．７９ ５．１７％

合计

３９

，

０２９．０４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２８．３９％ ４３

，

１９７．５９ ５５

，

２９７．３９ ２８．０１％

（五）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 《上市规则》， 公司向控股股东西宁国新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向自然人张邻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与西宁国新交易价格是以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确定的评估值为基准， 经双方协商确

定， 定价公允合理、 程序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５０

，

１０８．５２

万元， 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

５０％

。 按照

《重组办法》 中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确定标准，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七） 期间损益的安排

本次资产出让方西宁国新和张邻承诺： 审计、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 如交易标的所产生的利润为正数， 则该利润所形成的权

益归上市公司享有； 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 则以现金全额补偿予上市公司。

（八） 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交易条件方可完成， 包括但不限于：

１

、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

、 中国证监会对西宁国新收购本公司无异议并同意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 公司概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缩写： 贤成矿业

公司英文名称：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Ｓｕｎｓｈｉｎｙ 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

Ａ

股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

ＳＴ

贤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

３０

，

６３８．４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臧静涛

注册地址：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胜利路

５９

号申宝大厦

１１１８

室

办公地址： 广州珠江新城华夏路

８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３２

楼

董事会秘书： 马海杰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５５０６０８６

经营范围： 矿产资源、 天然气、 水泥、 水电、 火电资源的投资、 开发。

二、 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８

日， 经青海省人民政府青股审 （

１９９８

） 第

００４

号文批准， 由西宁市国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后更名为西宁市国新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为主要发起人， 联合西宁市大什字百货商店、 上海振鲁实业有限公司、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省集

体工业物资供销处等共同发起设立青海白唇鹿股份有限公司 （后更名为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时总股本

７

，

５００

万

股， 其中： 西宁市国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青海第一毛纺厂经评估确认后与牛绒衫生产经营相关的净资产

８６

，

５３５

，

０４１

元出资入股，

按照

１

：

０．７８１

的比例折股为

６

，

７５８

万股， 占股本总额的

９０．１１％

， 西宁市大什字百货商店等其他四家发起人以现金

９５０

万元出资入

股， 按照

１

：

０．７８１

的比例折股为

７４２

万股。 公司设立时， 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１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６

，

７５８ ９０．１１％

２

西宁市大什字百货商店

５８６ ７．８１％

３

上海振鲁实业有限公司

７８ １．０４％

４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５ ０．７３％

５

青海省集体工业物资供销处

２３ ０．３１％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９

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１

］

２３

号文批复， 公司首次公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００

万股， 面值为

１

元， 发行价格为

５．６８

元

／

股，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

三、 公司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公司

２００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总数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实施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公司股本变更为

２２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公司

２００４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总数

２２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实施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公司股本变更为

２８

，

６００

万股。

（二） 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公司以资本公积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 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得上市流通权。 流

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获得

２．２４

股的转增股份， 共计转增股本

２

，

０３８．４

万股。 股权分置改革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３０

，

６３８．４

万股，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类别

１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７

，

５７０．８０ ５７．３５％

限售流通股

２

西宁市大什字百货商店

１

，

５２３．６０ ４．９７％

限售流通股

３

上海振鲁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２．８０ ０．６６％

限售流通股

４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３．００ ０．４７％

限售流通股

５

青海华荣轻纺物资有限公司

５９．８０ ０．２０％

限售流通股

６

社会公众股

１１

，

１３８．４０ ３６．３５％

流通股

７

总股本

３０

，

６３８．４０ １００．００％

（三） 控股股东股份减持情况

控股股东西宁国新自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到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协议转让方式， 共转让公司股份

１２

，

０２７．２４８

万股， 持有公司股权比例由

５７．３５％

减少为

１８．０９％

， 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四） 公司最近的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前十名流通股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１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５５

，

４３５

，

５２０ １８．０９％

２

何三记

９

，

５８０

，

０８０ ３．１３％

３

陈春红

８

，

７７９

，

５５９ ２．８７％

４

刘广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６％

５

李璐

４

，

１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５％

６

广州市永达电子仪表有限公司

２

，

０３７

，

０００ ０．６６％

７

杨启夫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５２％

８

潘富财

１

，

０８９

，

７００ ０．３６％

９

西宁特殊钢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０７１

，

１０２ ０．３５％

１０

张建华

１

，

０６２

，

３９５ ０．３５％

四、 公司名称及股票简称变更情况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公司名称由青海白唇鹿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青海贤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简称由 “白唇鹿” 变更为

“贤成实业”。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８

日， 公司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股票简称由 “贤成实业” 变更为 “

＊ＳＴ

贤成”。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 公司名称变更为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简称由 “

＊ＳＴ

贤成” 变更为 “

ＳＴ

贤成”。

五、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原主营业务为纺织、 房地产行业。

２００５

年， 由于纺织、 服装行业出口退税率下调、 纺织原料价格上涨、 国际贸易摩擦等因

素， 国内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公司两家纺织行业控股子公司产品销售收入大幅下滑， 其中： 青海白唇鹿毛纺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全面停

产， 同时根据青海市政府要求在短期妥善安置职工的有关精神， 公司强制变卖了资产； 深圳贝妮斯实业有限公司存货积压， 资金周转

出现严重困难， 导致公司

２００６

年全面停产。

２００６

年， 控股子公司光大花园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被银行冻结、 拍卖。 公司业务几乎全

部停滞。

在控股股东的支持下，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公司向华阳煤业公司增资

１

，

０５０

万元， 持有其

５１．２２％

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公司投资参股森

林矿业公司

４１．５％

的股权。 经过上述投资， 公司确立了以煤炭行业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方向， 公司的资产质量得到一定改善， 主营业务

盈利能力得到一定增强。

六、 主要财务数据

（一） 最近三年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 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４７

，

４８８

，

５３６．６０ ３５８

，

２１０

，

８４０．８７ ３７６

，

２６９

，

８５６．５３

总负债

５２５

，

６０３

，

７８８．９５ ５８８

，

７２１

，

９１３．９５ ７３１

，

０２９

，

２８３．０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２１７

，

３６６

，

６９７．０１ －２６９

，

８８７

，

３３８．１２ －３８２

，

３５４

，

１８７．７８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７８

，

１１５

，

２５２．３５ －２３０

，

５１１

，

０７３．０８ －３５４

，

７５９

，

４２６．５０

（二） 最近三年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 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３

，

０３０

，

６１７．１６ ４０

，

７２１

，

６４４．０５ ９

，

６０２

，

５１８．２７

营业利润

－３８

，

４３０

，

４４１．３９ －２３

，

５６７

，

２７２．９２ －７８

，

４８８

，

０８２．４３

利润总额

５５

，

８９９

，

８８８．１９ １２１

，

４４２

，

７９８．９１ ４８

，

５８７

，

０５２．６７

净利润

５０

，

３２９

，

１０５．０３ １１９

，

０３９

，

０５２．０６ ４８

，

８０４

，

２６４．８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１

，

４６２

，

０６９．３３ １１６

，

１３９

，

３１３．２０ ４９

，

１４０

，

２２５．２３

（三） 最近三年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 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

，

１６１

，

４６０．５６ ２０

，

８２８

，

４６４．４２ ７

，

５０５

，

７１３．２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０

，

４３８

，

６２６．３８ －１３

，

７３９

，

１１６．５８ ７４

，

５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４０３

，

６１０．１２ －８

，

０２７

，

１３４．４４ －６

，

７２３

，

７９７．８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３１９

，

２２４．０６ －９３７

，

７８６．６０ ８５６

，

４１５．４１

（四）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元）

－０．７１ －０．８８ －１．２５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７ ０．３８ ０．１６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０．１４ －０．１０ －０．２３

七、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西宁国新， 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黄贤优。

（一） 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名称：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钟文波

注册资本：

１９

，

４８５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

主营业务： 纺织品生产、 销售； 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水电、 高新技术开发、 推广及应用； 信息技术开发、 应用； 资本运营、

企业购并、 房屋租赁。

（二） 实际控制人

实际控制人姓名： 黄贤优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否

最近五年内职务： 曾任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三节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 西宁国新

（一）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３６

号

办公地址：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

３６

号

法定代表人： 钟文波

注册资本：

１９

，

４８５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３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２４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３０１０５７１０４２７５２７

经营范围： 纺织品生产、 销售； 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水电、 高新技术开发、 推广及应用； 信息技术开发、 应用； 资本运营、

企业购并、 房屋租赁。

（二） 历史沿革

１

、 西宁国新前身为西宁市国新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系西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成立的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８

日， 根据西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关于青海白唇鹿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申报材料与西宁市国新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扩股等有关问题的批复》 （市国资企字 ［

１９９９

］ 第

１４２

号）， 西宁市国新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增资扩股，

吸收了贤成集团等五位新股东， 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９

，

４８５

万元， 同时更名为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以后， 西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 贤成集团、 中恒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恒投资”）、 广州天艺服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天艺服装”）、 兴宁市龙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龙飞地产”）、 华南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南期

货”） 分别持有西宁国新

３０．２％

、

２７％

、

６％

、

１３％

、

１２％

、

１１．８％

的股权。 其中， 西宁市国有资产管理局持有的

３０．２％

股权授权国有独资

公司西宁市国华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３

、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龙飞地产和天艺服装分别收购中恒投资、 华南期货所持有的西宁国新

６％

和

１１．８％

的股权。

４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贤成集团将其持有的西宁国新

２７％

股权转让给贵州白云中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白云中

海”） 。

５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９

日， 根据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３

） 青执字第

２－３

号的裁定，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西宁

市公物拍卖中心对国华资产持有的西宁国新

３０．２％

股权进行了拍卖。 深圳宏业纺织有限公司取得

２６％

股权， 深圳市旺尔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旺尔”） 取得

４．２％

股权。

６

、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深圳宏业纺织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西宁国新

２６％

股权中的

１３％

转让给白云中海， 另外

１３％

股权转让给龙

飞贸易有限公司 （原龙飞地产）。 此次转让完成后， 西宁国新股东及持股比例为： 白云中海持有

４０％

， 天艺服装持有

２４．８％

， 龙飞贸易

有限公司持有

３１％

， 深圳旺尔持有

４．２％

。

（三）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１

白云中海

７

，

７９４．５ ４０．０％

２

天艺服装

４

，

８３２ ２４．８％

３

龙飞贸易

６

，

０４０．５ ３１．０％

４

深圳旺尔

８１８ ４．２％

合 计

１９

，

４８５．０ １００％

（四） 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西宁国新为持股型公司， 母公司不经营任何实体产业， 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项目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业务性质

持股

比例

控股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６３８．４０

矿产、 水泥、 火电投资

１８．０９％

贵州省盘县云贵矿业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８０％

贵州省仁怀市光富矿业有限公司

５

，

２００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８０％

贵州省盘县云尚矿业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煤炭的开采及销售

９０％

青海金钥匙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

物业管理

９５％

广州久成矿业有限公司

８００

矿产勘查的技术开发销售

８０％

四川江油金时达石业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矿产开采、 加工、 销售

５９％

参股

西宁颐贤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房地产开发

３０％

盘县华阳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０５０

煤炭开采销售

３８．７８％

（五） 主要财务指标

１

、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３３７．９４０．３２３．３３ ９８５

，

５６１

，

８５１．６３ ９３８

，

２１２

，

４４８．１４

总负债

１

，

４０３

，

５６２．９２２．８８ １

，

０５９

，

７１５

，

０１７．９３ １

，

０８３

，

２７２

，

１１７．８４

所有者权益

－６５

，

６２２

，

５９９．８８ －７４

，

１５３

，

１６６．３０ －１４５

，

０５９

，

６６９．７０

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

－１７３

，

６５８

，

５５７．０８ －１８０

，

３４３

，

１５２．３６ －２４９

，

５３４

，

９１２．５９

２

、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 元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４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６１

，

２５７

，

７００．６０ １９３

，

３８０

，

４４７．６５ ５５

，

３００

，

５０６．５０

营业成本

３７

，

５００

，

８５４．８６ １０５

，

１５６

，

５０２．７６ ２７

，

２６２

，

７１８．０１

主营业务利润

２２

，

２４４

，

９１２．１３ ８２

，

０３６

，

３６３．２３ ２６

，

６３９

，

０３４．３８

净利润

２８２

，

４９２．２８ ６１

，

２５５

，

２７２．２２ １８５

，

６２３

，

１０１．０５

（六） 股权关系控制图

（七）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１

、 贤成集团

公司名称 贤成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８

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

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 钟文波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１０１００００６１０９１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０５２６６６Ｘ

经营范围

批发及零售贸易； 房地产开发 （二级）， 物业管理及租赁； 宾馆酒楼管

理； 三高农业和高新技术项目开发； 投资实业。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核发 《关于核准青海贤

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向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张邻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９４４

号）， 核准公司本次向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西宁国新”） 及自然人张邻发行共计

１４６

，

９４５

，

７９６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

同时， 本公司收到西宁国新公司通知， 该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 《关于核准西宁市国新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告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９４５

号）， 核准豁免西宁国新公司因以资产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而增持本公司

１４０

，

９０２

，

３３３

股股份， 导致合

计持有本公司

１９６

，

３３７

，

８５３

股股份， 约占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４３．３１％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公司董事会将依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所有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下转

D34

版）


